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尊敬的参展商朋友： 

为进一步消除展会期间治安隐患，加强展馆内安全防范，加强案事件发生后的复查工作，保护

参展商的财产安全，结合展馆内实际情况，公安机关要求各参展商在参展期间，采用临时安装高清

视频监控摄像头的方式对展馆全覆盖，包括馆内的各展位、区域范围的重要地点。参展商需加装视

频监控摄像头并联网至治安监控管理平台，由公安机关统一监督管理。 

 

安装数量标准 

安装视频监控需租赁高清监控设备，  安装数量，参考以下标准：  

序号 展位面积 预计安装数量 备注 

1 18-36平方 1台 
 

 

1、展位内监视范围要求无死角 

2、确保监控头通电正常运作 

3、调整好监控角度的可视范围 

2 36-72平方 2台 

3 72-120平方 3台 

4 120-200平方 4台 

5 200-500平方 5台 

租赁费用标准 

A.   租赁方根据搭建方的需要提供已调试好的高清监控设备给搭建方，按照50元/套/天计费。 

B.   搭建方向出租方租赁设备时需每套监控设备交纳押金200元/套，在租赁期满后完好归还设备

后3个工作日内押金原路退还。(节假日顺延)  

注意事项 

A.  搭建方在领取设备后，必须在10月10日18点前自行安装完毕，并正常通电，以保证监控系统正

常获取监控画面，符合安保要求。 

B   租赁公司联系人：余工 159 2058 2278 (微信同号) 

C.  相关租赁事宜，请扫描二维码   (缴费、退押金、开发票) 

 


